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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浙0783破31号
2021年8月11日，本院裁定受理对东阳市鑫之鸿环

保科技有限公司破产清算的申请。查明，债务人东阳市
鑫之鸿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无财产可供分配，已经不足以
清偿破产费用。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四
十三条第四款、第一百零七条第一款之规定，本院于
2022年3月11日裁定宣告东阳市鑫之鸿环保科技有限
公司破产并终结东阳市鑫之鸿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破产
程序。 东阳市人民法院
(2022)浙0723民初180号

无锡市铭润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武义
圣亿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依其他
方式无法向你送达相关法律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
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
知书及开庭传票等。原告请求判令：1、被告向原告支付货
款人民币74691.46元。2、被告向原告支付逾期付款违约
金（以货款人民币74691.46元为基数，自2021年3月30日
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按日万分之五计算）。3、被告承担本
案全部诉讼费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以报纸公告时间
为准），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
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本院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如
遇节假日顺延）上午9时在本院第十一法庭公开审理，逾期
将依法裁判。 武义县人民法院
( 2022)浙0784民初681号

孙建明:本院在审理原告浙江中浙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永康分公司与你的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
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起诉状、证据副本、

开庭传票等应诉材料。原告起诉称: 1.判令解除原被告签
订的《房屋租赁合同》; 2、判令被告支付租金及物业管理费
38320元，并支付利息损失(从起诉之日起按全国银行间
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款项付清
之日止); 3、判令被告支付违约金42500元。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
和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日内。开庭审理时
间为2022年5月9日15时30分，开庭地点为本院5号审
判庭，由审判员田晓独任审理。逾期不来应诉，本院将依
法判决。 永康市人民法院
(2022)浙0784民初682号

孙建明:本院受理原告万云香与被告孙建明房屋租赁
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起
诉状和证据副本、开庭传票、转换程序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及诉讼风险提示等法律文书。原告诉称要求: 1.请求判令
解除原、被告双方签订的《房屋租赁协议(合同)》。2、请求判
令被告退还原告支付的租金70000元，并支付利息损失(利
息损失自起诉之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
货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款项付清之日止)。3、请求判令被
告向原告支付违约金21000元。4、请求判令本案诉讼费
用被告承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十五日内。开庭审理日期为2022年5月17日上午09: 00，
开庭地点在诉讼服务中心二楼第21审判庭。逾期不来应
诉，本院将依法判决。 永康市人民法院
(2021)浙0726民初4467号

刘正利:本院受理的原告洪列与你之间的买卖合同纠

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726
民初4467号民事判决书。主文如下:一、限被告刘正利于本
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洪列货款6870元及利息
损失(以6870元为基数，自2021年10月22日起按同期全
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货款市场报价利率
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二、驳回原告洪列的其他诉讼请
求。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21)浙1082破47号之二

2021年11月9日，本院根据申请人任秀军的申请裁
定受理临海市豪仕五金制品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经
查明，临海市豪仕五金制品有限公司无可供清偿的财产，
财产已经不足以清偿破产费用，本院认为，临海市豪仕五
金制品有限公司管理人请求宣告破产并终结破产程序，
符合法律规定,本院子以准许。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
业破产法》第一百零七条之规定，本院于2022年3月15日
裁定宣告临海市豪仕五
金制品有限公司破产，并
终结临海市豪仕五金制
品有限公司的破产程
序。 临海市人民法院

（2021）浙1004民初7420号
程秀萍（身份证号码3326031966****5324）：本

院受理原告台州市群欢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与你为物业
服务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你外出地址不详，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
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1）浙1004民初7420号民事判决
书。判令：被告程秀萍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
内偿付原告台州市群欢物业管理有限公司物业服务费
959元。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
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
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50元，公告费560元，共计610元，由被告程秀萍负担。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台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2022）浙1004民初648号

陈德胜：本院受理原告陈妙朗与被告你为合同纠纷一
案，因你外出地址不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九十五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举证截止日为2022年5月5
日）。原告要求被告你支付货款10000元及自起诉之日起
至实际付款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

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的利息；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你承
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日内。本案定于2022年
5月5日9时00分在本院第四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
期将依法判决。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2022）浙1004民初273号

包新宇：本院受理原告台州市路桥区嘉源食品商行
与被告你为合同纠纷一案，因你外出地址不详，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向你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
（举证截止日为2022年5月6日）。原告要求被告你支付
货款82482元；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你承担。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为公
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日内。本案定于2022年5月7日9
时20分在本院第四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将依
法判决。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更正：本报2022年3月7日第10版法院公告栏中，象
山县人民法院（2022）浙0225民初748号，应增加受送达人

“盛之光（重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重庆市渝北区仙
桃街道数据谷中路 99 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00112MA60F8T656。）”，特此更正。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台州市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法律及财政部、银保监会的有关规定，以及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与台州市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签署的《债权转让协议》，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已将其对下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项下享有的全部权利（包括但不限于
主债权、担保债权、违约金债权、利息债权、损失赔偿权）依法转让给台州市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台州市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联

合公告通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台州市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借款人

及其相应的担保人或其承继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台州市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等相关法律文件项下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
保责任。特此公告。

浙商资产联系电话：0579-89172808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台州市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22年3月18日

标的债权清单（基准日：2021年12月15日） 单位：人民币 万元

注：
1、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签署

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中债务人、合同编号、债权金额、担保人等
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2、本公告清单列示截至2021年12月15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借款人和担保
人应支付给台州市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的利息、罚息、违约金及其它应付款按借
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
算，实际计算与欠息金额不一致，以实际计算为准。已经进入诉讼程序的，并已

由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垫付的应由借款人及担保人负担的诉讼费、执
行费等以有关法律文书确定的金额为准。

3、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
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序号

1

累计

主债务人名称

浙江中佳科技
有限公司

担保人名称

浙江华远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义乌市伊斯顿纸塑包装
有限公司、义乌市宏伟包装材料有限公司、龚奎成、吴
娟民、方新民、吴苗英、方荣刚、龚兰英、楼文胜、方有香

抵（质）押物

浙江中佳科技有限公司名下位于义乌市经济开发区厂房及土地使用权抵押，土地类型为工业出让用地，建筑面积29036.08平方米，土地面积33334平方米，最高额抵押金
额为人民币9000万元；金华市小太阳包装材料有限公司名下位于金东区傅村镇傅三村厂房及土地使用权抵押，土地类型为工业出让用地，建筑面积7195.77平方米，土地
面积7800平方米，最高额抵押金额为人民币1502.41万元。浙江中佳科技有限公司名下位于厂区内机器设备抵押，最高额抵押金额3500万元。

账面本金余额

11118.23872

11118.23872

账面利息余额（含罚息、复息）

8696.184208

8696.184208

账面本息合计

19814.422928

19814.422928

代垫费用（款项）余额 备 注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台州市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法律及财政部、银保监会的有关规定，以及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与台州市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签署的《债权转让协议》，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已将其对下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项下享有的全部权利（包括但不限于
主债权、担保债权、违约金债权、利息债权、损失赔偿权）依法转让给台州市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台州市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联

合公告通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台州市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借款人

及其相应的担保人或其承继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台州市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等相关法律文件项下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
保责任。特此公告。

浙商资产联系电话：0579-89172808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台州市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22年3月18日
标的债权清单（基准日：2021年12月15日） 单位：人民币 万元

注：
1、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签署

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中债务人、合同编号、债权金额、担保人等
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2、本公告清单列示截至2021年12月15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借款人和担保
人应支付给台州市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的利息、罚息、违约金及其它应付款按借
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
算，实际计算与欠息金额不一致，以实际计算为准。已经进入诉讼程序的，并已

由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垫付的应由借款人及担保人负担的诉讼费、执
行费等以有关法律文书确定的金额为准。

3、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
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序号

1

累计

主债务人名称

兄弟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

担保人名称

浙江创大实业有限公司、江苏兄弟活
塞有限公司、李世清、吴留香、李爱

抵（质）押物

东阳市福泰隆实业有限公司名下位于浙江省金华市东阳市南马镇泉府村泉府厂房及土地使用权，土地类型为
工业出让用地，建筑面积为19264.07平方米，土地面积为41088.80平方米，最高额抵押金额为人民币4500万元。

账面本金余额

3842.256236

3842.256236

账面利息余额（含罚息、复息）

2433.670943

2433.670943

账面本息合计

6275.927179

6275.927179

代垫费用（款项）余额 备 注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义乌分行与义乌市和力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法律及财政部、银保监会的有关规定，以及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义

乌分行与义乌市和力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签署的《债权转让协议》【合
同编号：20220218001】，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义乌分行已将其对下列借款人及
其担保人项下享有的全部权利（包括但不限于主债权、担保债权、违约金债权、
利息债权、损失赔偿权）依法转让给义乌市和力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义乌分行与义乌市和力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联合公告通知借款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义乌市和力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
要求下列借款人及其相应的担保人或其承继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义乌市和
力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等相关法律文件
项下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特此公告。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义乌分行 联系电话：0571-87049184

义乌市和力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联系电话：13305795555
注：1、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

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中借款人、债权金额、担保人等信息
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2、本清单仅列示截至2022年1月24日的债权本金余额、账面欠息余额等的
暂估值，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给义乌市和力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
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及其它应付款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

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实际计算与欠息金额不一致，以
实际计算为准。

3、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
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义乌分行
义乌市和力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022年3月18日

序号

1

借款人

浙江庆春线业有限公司

债务情况（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本金（暂计算至2022年1月24日）

13,830,880.00

欠息（暂计算至2022年1月24日）

7,253,705.21

担保人

义乌市长法塑胶有限公司、陈小春、何永仙、张长春、王四妹

基准日：2022年1月24日

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浙江浙农锦城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金华市玖信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达成的

《债权转让协议》，浙江浙农锦城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将其对公告清单所列借款人及
其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及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依法转让给金华市玖信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浙江浙农锦城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特公告通知借款人及各担保人。

金华市玖信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公告清
单中所列借款人及各担保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金华市玖信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还本付息义务或承担相应的担保责任。

特此公告。

浙江浙农锦城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金华市玖信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2022年3月18日
公告清单如下（单位：人民币元）：

备注：清单中债务人、债权金额、担保人等信息，以签署的原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序号

1

2

合计

债务人

浙江晟丰包装有限公司

浙江省东阳市佳友塑胶有限公司

债务情况（截至2016年5月10日）

本金

17791407.33

50890190.62

68681597.95

欠息

2058578.91

2989588.63

5048167.54

担保人

浙江晟丰包装有限公司、陈玉丰、金友爱

东阳国际缝制机械城有限公司、浙江腾威建设有限公司、陈焰、赵雁玲、陈国生、袁梅君、浙江佳友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浙江中缝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张向阳、王红芳

东阳市人民法院于2021年8月11日裁定受理对东阳
市鑫之鸿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破产清算申请，于2022年3月
11日裁定宣告东阳市鑫之鸿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破产并终
结东阳市鑫之鸿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破产程序。

鉴于东阳市鑫之鸿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

股东、实际控制人、管理人员未能上缴公司的公章印鉴和
营业执照，现公告如下：东阳市鑫之鸿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的公章印鉴自2021年8月11日起停止使用，营业执照（注
册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783MA2E7CR226）正、副
本自2021年8月11日起作废。

特此公告。
东阳市鑫之鸿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破产管理人

2022年3月18日

作废声明

杜洪军：本委受理的（2021）杭仲01字第1687号申请
人陆如坤与你方之间的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于2022年3
月7日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2021）杭仲01

裁字第1687号裁决书，本裁决为终局裁决，自作出之日起
发生法律效力。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向本委领取裁决书
（本委地址：杭州市湖墅南路356号锦绣大厦八楼903，邮
编310005，电话0571－85453950），逾期则视为送达。

杭州仲裁委员会
2022年3月18日

仲 裁 公 告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于

2022年1月24日在浙江法制报发布了《中国长城资产管理
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对浙江中力控股集团有限公
司债权资产处置公告》。

现将原处置公告内容更正如下：
原公告内容：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拟对

浙江中力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债权进行处置，截至2021年
12 月 31 日，该债权总额为 14,289.99 万元，其中本金为 6,
597.97万元（利息计算截至2021年12月31日，之后的利息
依据借款合同、生效的法院判决书及法院在执行阶段最终
采取的计算方式为准）。

更正后为：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拟对
浙江中力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债权进行处置，截至2021年
12 月 31 日，该债权总额为 14,586.38 万元，其中本金为 7,
347.97万元（利息计算截至2021年12月31日，之后的利息
依据借款合同、生效的法院判决书及法院在执行阶段最终
采取的计算方式为准）。

原处置公告中的其他内容不变。
特此更正公告。
特别提示：以上信息仅供参考，长城公司不对其承担

任何法律责任，实际转让以最终竞价公告内容为准。
联系人：肖先生 联系电话：0571-88935603
联系人：蒋女士 联系电话：0571-87067795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2022年3月18日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对
浙江中力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债权资产处置公告

公 告
遗嘱人毛丽卿（女，1983年9月29日出生，已于2022

年3月5日因病死亡）于2021年12月16日立有自书遗嘱
一份，该遗嘱主要内容为：杭州市世嘉铭座5幢1211室的
房产身后转赠前夫张骥。现张骥根据上述遗嘱向本处申
请办理接受上述遗产公证。

现本处通过公告向毛丽卿的法定继承人或利害关系

人告知上述事项，相关法定继承人或利害关系人可以在
本公告发布之日起30日内，对上述公证申请向本处提出
书面异议。如到期未收到书面异议，本处将根据毛丽卿
的遗嘱及上述受遗赠人的申请出具公证书。

本处地址：杭州市上城区清泰街348号雪峰大厦3楼
联系人：李冰、陆一沛
联系电话：0571-87857656

浙江省杭州市杭州互联网公证处
2022年3月18日


